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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 论
·

我国公司法的基本原则
崔勤之

一
、

公司设立趋向准则设立原则
。

纵观当今各国

公司法律
,

公司设立的原则主要有许可设立和准则设

立两种
。

许可设立原则又称许可主义
,

即公司的设立
,

须依照法律
,

经国家授权机关批准 准则设立原则又称
准则主义

,

即公司设立的必要条件由法律作出规定
,

凡

具备法定条件的
,

不必经过国家行政机关批准就可设

立公司
。

在我国则采用许可设立原则
。

即设立公司要经

过多个行政机关审批
,

对防止公司滥设起了一定作用
。

但行政干预过多
,

设立人意思 自治难以体现且审批程

序繁琐
。

为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
,

公司法作了规定
“

设立有限责任公司
、

股份有限公司
,

必须符合本法规

定的条件
。

符合本法规定的条件的
,

登记为有限责任公

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 不符合本法规定的条件的
,

不得

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
。 ”

这表明
,

设

立公司采用准则设立原则
。

该法还规定
,

设立有限责任

公司
,

法律
、

行政法规规定需要经有关部门审批的
,

应

在公司登记前依法办理审批手续
“

股份有限公司的设

立
,

必须经过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批

准
。 ”

二
、

有限责任原则
。

有限责任是公司法规定的公

司承担债务的一项原则
。

公司法第 条规定
“

本法所

称公司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

和股份有限公司
。 ”

由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

是企业法人
,

所以它们能够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
、

承

担民事义务和责任
。

就其承担债务的责任形式看
,

公司

法第 条规定
“

有限责任公司
,

股东 以其出资额为限

对公司承担责任
,

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

担责任
。

股份有限公司
,

其全部资本分为等额股份
,

股

东以其所持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
,

公司以其全部

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
。 ”

公司法规定的公司对其

债务承担有限责任
,

包含两层意思 其一
,

有限责任公

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
,

或以出资额为限或以所持

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
,

而不直接对公司债权人 负

责
。

其二
,

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是以 自己的全

部资产为限对其债务承担责任
。

当公司的债务超过其

全部资产时
,

公司对超过其全部资产的那部分债务不

予清偿
,

即不承担责任
。

三
、

权责分明
、

管理科学的原则
。

第一
,

有限责任

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都要依照公司法制定章程
。

公司

章程是规定公司的组织及行为的重要文件
,

涉及公司

根本性质的重大事项
,

如 公司的经营范围 股东的权

利和 义务 公司的机构及产生的办法等
。

第二
,

有限责

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都要依照公司法建立内部组织

机构
。

组织机构通常由股东会 股东大会
、

董事会和

监事会所组成
。

第三
,

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都

要依照法律
、

行政法规和 国务院财政主管部门的规定

建立本公司的财务
、

会计制度
。

四
、

维护股东和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原则
。

维护股

东和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原则反映了公司这种现代企业

组织形式的必然要求
。

公司法规定
,

公司股东享有资产

受益
、

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
。

为保障交易安全

和社会经济秩序
,

必须维护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
。

由

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分别仅以其

出资额和所持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
,

不直接对公

司债权人负责
,

对公司债权人的担保仅为公司的财产
,

为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
,

公司法对设立有限责

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分别作了

规定
,

即
“

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下列最低

限额 一 以生产经营为主的公司人 民币 万元

二 以商品批发为主的公司人 民币 万元 三 以

商业零售为主的公司人 民币 万元 四 科技开发
、

咨询
、

服务性公司人 民币 万元
。

特定行业的有限责

任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需高于前款所定限额的
,

由

法律
、

行政法规另行规定
。 ’川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不 的

最低限额为人 民 币 万元
。

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

最低限额需高于上述所定限额的
,

由法律
、

行政法规另

行规定
。 ”

同时
,

公司法规定
,

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其股

东必须一次足额缴纳 自己所认缴的出资额
。

此外
,

还规

定了查阅制度
、

公开制度和通知制度
。

五
、

保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原则
。

为保护职工的合

法权益
,

公司法对职工应享有的权利和公司应承担的

义务作了规定 职工享有的权利 其一
,

职工有参

与公司管理的权利
。

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 国有投资主

体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
,

其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

公司职工代表
。

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民主

选举产生 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的监事

会
,

由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组成
,

实行

民主管理
。

其二
,

职工有列席有关会议的权利
。

公司研

究决定涉及职工切身利益问题时
,

职工代表有权列席

有关会议
。

其三
,

职工有依法组织工会
,

开展工会活动
,

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权利
。

公司承担的义务 其一
,

公司必须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
,

加强劳动保护
,

实现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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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生产
。

其二
,

公司应当为本公司工会提供必要的活动

条件
。

公司研究决定生产经营的重大问题
、

制定重要的

规章制度时
,

也应当听取公司工会和职工的意见和 建

议 公司研究决定有关职工工资福利
、

安全生产以及劳

动保护
、

劳动保险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
,

应当事

先听取公司工会和职工的意见和建议
。

其三
,

公司要采

用多种形式 加强公司职工的职业教育和 岗位培训
,

提

高职工素质
。

六
、

公司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原则
。

我国宪法规定
“

国有企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权 自主经营
” “

国家

保护城 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利和利益
” “

国家保
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

” 。

民法通则也规定
“

法

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到法律保护
,

任何组织和个人

不得侵犯
。 ”

根据宪法制订的公司法也明确规定
“

公司

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
,

不受侵犯
。 ”

这就 以法律的权

威来保障 公司依法享有的自主经营的权利应当受到

尊重
,

任何部门和个人都不得干预 公司合法取得的财

产权应当受到保护
,

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侵犯
。

七
、

社会主义法制原则
。

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的实

质就是依法治国
,

保障社会主义民主
,

以法律手段管理

经济
,

维护社会经济秩序
。

在公司参与的经营活动中如

何贯彻法制原则的问题
。

第一
,

政府对公司的管理主要

是宏观调控
,

制订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
,

搞好基础设施

建设
,

创造 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 培育市场体系
,

监督

市场运行和维护平等竞争
,

调节社会分配和组织社会

保障
。

政府绝对不能直接干预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
。

第

二
,

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
。

主要包括公司必

须在国家宏观调控下
,

按照市场需求 自主组织生产经

营 自负盈亏
,

依法享有民事权利
,

承担民事责任 公

司应当在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 公司向其

他有限责任公司
、

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
,

除国务院规定

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外
,

所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

公司净资产的 。 ,

并以该出资为限
,

对所投资公司

承担责任 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发行新股必须符合法

定条件
,

经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批准
,

并按照 法定要求
和 手续进行

,

公司发行债券必须符合法定条件
,

由国家

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部门作出决定后
,

报请
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批准

,

并按照法定要求和手续进

行
。

第三
,

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职业道德
,

加强

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
。

职业道德是从事一定职业的

人们在 自己特定工作或劳动中的行为规范的总和
。

公

司在经营活动中
,

贯彻诚实信用
,

公平进行交易
,

不损

害国家利益
、

社会公共利益和其他单位
、

个人的合法权

益等
,

同时
,

公司还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
,

使

本公司全体人员有理想
、

有道德
、

有文化
、

守纪律
。

第
四

,

公司必须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
。

公司法规

定
,

公司变更经营范围必须依照法定程序修改公司章

程并到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
,

接受其监督
。

公司

合并
、

分立及减少注册资本时应公告
,

就是公司接受社

会公众监督的主要形式
。

刑事责任能力是

犯 罪 主 体 的 核 心 要

件
。

而达到一定年龄

则是 一个 人 自然具备

刑事责任能力而可以

作为犯罪主体的
一

个

重要的前提条件和外

部标志
。

我国刑法根

据年龄 与刑事责任能

力的关系 将刑事责

任年龄制度划分为四

个阶段 不满

岁
,

是完全不 负刑事

责任的年龄阶段

已 满 岁 不 满

岁 是相对负刑事责

任且减轻刑事责任的

年龄阶段
。

此年龄段

的 人 只 对 刑 法 第

条第 款标明和包含

的严重犯罪负刑事责

任 而且依该条第

款应当从轻或者减轻

处罚 已满 岁

不满 岁 是减轻刑

事责任 的年龄 阶段

此年龄段的人应对一

切犯罪行为负刑事责

任
,

但依法应从轻或

者减轻处罚
。

己满

岁
,

进人完全刑事

责任年龄阶段
。

已满

岁不满 岁的人

即上述第二
、

三两个

年龄段的人 所构成

的犯罪
,

属于未成年

人犯罪
。

跨年龄段的

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

认定和 处理
,

是我国

司法实务中往往意见

分歧
、

做法不一的疑

难问题
,

因而有必要

专题研究
。

一
、

跨 岁

的 未 成 年 人 犯 罪

案件 的 认 定和 处

理

从 司 法 实务看
,

主要问题是行为人不

赵秉志

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
如何正确处理跨年龄段的


